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休學申請書 
 

＊休學截止日依當學期行事曆規定日期為準，本休學申請書逾期送達註冊組不予受理 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姓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電話 

手機  

系 (所) 

年    班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產學專班 

                            系所    年    班 

身分
別 

□公費生□自費生 
□僑  生□外籍生 
□陸  生□原民生 

地  址 
□□□□□ 
 

【原學籍記載之通訊地址，若於休學期間變更應以書面向本校申請變更，以利文件寄送】 

休學原因 

(單選) 

□因病因素（須長期休養者附醫院證明）    □經濟困難因素 □學業成績因素 □工作需求因素 □論文因素 

□育嬰因素（撫育 3歲以下子女附戶籍謄本）□就學環境因素 □就讀學校或科系不符期待 □出國因素   

□兵役因素（須附兵役證明）□懷孕因素（須附懷孕證明）   □家務或家人照顧因素 □考試訓練因素 

□教育實習                                        ※本學期辦理學雜費減免 有  無 

休學期間 □一學期（   學年第   學期）□一學年（   學年第   學期至   學年第   學期止） 

復學日期      年     月【應於     學年第     學期開學前完成復學(或休學手續)】 

休學紀錄 □未曾休學  □曾休學（以前累計休學     學期） 

學生簽章 

本人已確實了解上述及附註有關休學之各項權利及義務，若為大學部學生修業年限須滿 4 年(8 學期)，並
謹遵守各項規定且同意若因通訊地址變更而未以書面申請致使學校各項通知未達及應復學學年期未提出
相關申請時，學校可逕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學生本人絕無異議。 

本人已了解開學後辦理休學仍須依照比例繳納學雜(分)費(詳見背面)。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系所導師、系所主管、院長簽核後才可辦理其他單位離校手續<本框內
請學生親送各單位會辦，若委託辦理者須附委託書及雙方身分證件＞ 核定 

○1 導師/指導教授 生活輔導組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註冊組 
 
 
 

請務必加註日期 

學生保險 有  無 非原住民免會(屏師校區) 
 

□學籍更改  □寄發核准通知 
 

○2 系所主管 生活輔導組 國際事務處 
 
 
 
 

請務必加註日期 

辦理學雜費減免  有  無 本國生免會(屏商校區) 
健保費/僑保費退費 

有 無 

 
 註冊組組長 

○3 學院院長 生活輔導組 圖書館 

 
 
 
 

請務必加註日期 

申請學校住宿    有  無  

 

 

○4 總務處出納組 生活輔導組 教學發展組 

 

教務長 
 
 
 
 
 
 
 
 
開學後尚未繳納學雜費者
請先洽註冊組 
 

辦理助學貸款    有  無 
辦理弱勢助學    有  無 
 

(教學科技館 2F) 

 軍訓暨校安中心 課務組 

兵役(女性免會)  
彈性修業役男  是  否 

□刪除課程 □無選課資料 

附註：1.學生因故休學每次得申請一學期或一學年，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休學期滿應向學校申請復學，逾期未復學者，應令退學。學期
中途休學者，最遲應於期末考試之規定時間以前，提出申請。 

2.爲維護同學權益，學生於休學期間，仍請投保學生平安保險。學期開始註冊日(含當日)前辦妥休學者，免繳學雜費。 
3.休學期間應徵服役，應檢具在營服役證明文件，申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內；期滿不復學者，以
退學論。 

4.學生因懷孕，得檢具產檢證明申請休學，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學生因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檢具戶籍謄本申請休學，其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期滿不復學者，以退學論。 表單編號︰N103401-15



 

 

 

附表二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退費基準表 

學生休、退學時間 學費、雜費退費比例 備註 

一、 註冊日（包括當日）

前申請休退學者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

費 

 

二、 於註冊日之次日起至

上課（開學）日之前

一日申請休、退學者 

學費退還三分之二，雜費全

部退還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核算

者，退還學分費全部、學雜費基數（或

學分學雜費）三分之二 

三、 於上課（開學）日（包

括當日）之後而未逾

學期三分之一申請

休、退學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二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核算

者，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數（或學分

學雜費）各三分之二 

四、 於上課（開學）日（包

括當日）之後逾學期

三分之一，而未逾學

期三分之二申請休、

退學者 

學費、雜費退還三分之一 

其採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數核算

者，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數（或學分

學雜費）各三分之一 

五、 於上課（開學）日（包

括當日）之後逾學期

三分之二申請休、退

學者 

所繳學費、雜費，不予退還  

備註： 

一、 表列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各校正式公告之行事曆認定之；學校未

明定註冊日者，以註冊繳費截止日為註冊日。 

二、 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應依學生（或家長）向學校受理單位正式提

出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勒令退學者，退學時間應依學校退學通知送達之

日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行退學申復（訴）而繼續留校上課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

日。 

三、 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離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而延宕相關

程序者，以實際離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各校不得於學校行事曆所定該學期開始日前預收任何費用。 

※ 開學後仍須依照以下比例繳納學雜、學分費 ※ 

 



 

收據號碼：                                編號： 

□休學生  □在學生  □退學生 

□實習生: □已繳費參加本校實習保險  
申請休學期間：□一學期（  年度第  學期）  

       □一學年（  年度第  學期至  年度第  學期止）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團體保險」告知書 

一、 具本校學籍學生(含休學生及實習生)均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資格，本校鼓勵休學期

間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及繳費，使學生獲得最佳保障。 

二、 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者，應於每學期開學日起 30日內依規定繳交保險費，未繳納保險

費者，本校不予納保，並自動喪失該學期學生團體保險理賠權益，不得申請學生團

體保險理賠。 

三、 學生團體保險期限，第 1 學期為每年 8 月 1 日起至翌年 1 月 31 日止;第 2 學期為每

年 2月 1 日起至 7月 31日止，每學期保險金額與繳款方式將公告於本校網頁，跨學

期休學學生，請務必上網詳閱。 

四、 保險期間發生意外就醫、疾病住院及殘障、身故等，請在事故發生日起二年內完成

保險理賠申請，逾期則喪失理賠權益。申請保險理賠，請至學校首頁/生活輔導組/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詳閱說明並下載學生團體保險申請書，可掛號通訊申請或

至本校生活輔導組辦理。 

 

□監護人或家長，已確實詳閱上述說明，並收到存執聯。 

                          

             監護人或家長簽章：          ※(研究生得免填） 

  

  學生姓名:                 班  級:            學  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沿虛線撕下後自行保留存執聯)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團體保險」告知書存執聯（由學生或家長留存） 

一、 具本校學籍學生(含休學生及實習生)均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資格，本校鼓勵休學期間參加學生團體保

險及繳費，使學生獲得最佳保障。 

二、 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者，應於每學期開學日起 30日內依規定繳交保險費，未繳納保險費者，本校不予納

保，並自動喪失該學期學生團體保險理賠權益，不得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 

三、 為維持學生休學期間保險權益，請在每學年度保險費公告後立即繳款，繳款方式如:1.至本校總務處

出納組臨櫃繳費；2.或匯款至本校帳號:017-0360-30441 臺灣銀行屏東分行，國立屏東大學 401 專

戶)，請於匯款單註記班級、學號、姓名，以利查驗；3.休學生於繳費期限內可至本校首頁→相關連

結→學雜費專區→繳費單列印(連結臺灣銀行)→完成繳費；完成匯款或繳費後，請電話告知至生活

輔導組(08-7663800分機 12401~14)或教務處進修教學組(08-7663800分機 18301)，以利辦理加保作

業。 
四、 學生團體保險期限第 1學期是每年 8月 1日起至翌年 1月 31日止;第 2學期每年 2月 1日起 7月 31日

止，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費及繳納方法將自每年 7 月 1 日起公告於學校首頁/生活輔導組/最新消息

及學生團體保險，跨學期休學學生，請務必上網詳閱。 

保險期間發生意外就醫、疾病住院及殘障、身故等，請在事故發生日起二年內完成保險

理賠申請，逾期則喪失理賠權益。申請保險理賠，請至學校首頁/生活輔導組/學生團體

保險/理賠申請:詳閱說明並下載學生團體保險申請書，可掛號通訊申請或至本校生活輔

導組辦理。 

※ 學生團體保險業務請洽生活輔導組 ※ 



  

 

 

收據號碼:                                                                編號:       

國立屏東大學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 

 

 

 

 

   

 

 

 

 

  

 

  本人            （系所班級:          學號：         ），

已經由學校承辦單位告知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相關權益，本人於 

     學年第    學期至    學年第    學期自願放棄保險權益，日

後在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期間，若發生任何有關保險理賠事故，皆不

具學生團體保險保障；本人已確實瞭解學生團體保險保障內容，基於

個人意願仍不納保，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本 人 簽 章：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研究生得免填下列資料及監護人簽章) 

      監護人簽章：                □      身分證字號 :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凡具本校學籍之學生(含休學生及實習生)均有參加學生團體保

險資格，為使學生獲得最佳保障，本校鼓勵學生(含休學期間)

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 學生團體保險業務請洽生活輔導組 ※ 


